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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 

淮信院〔2017〕81号 

 

 

学校工程施工单位管理规定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工程施工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、工

作、生活秩序，保护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，保证校园安全、文明、

规范、有序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校园工程施工，是指施工单位在校园内

进行的土木建筑工程施工、市政工程施工、建(构)筑物拆除、设

备安装、管线敷设、园林绿化等施工活动。 

第三条  校园工程施工职能管理部门为后勤管理处。 

第二章  细则 

第四条 校园工程施工实行申请审批制度。在合同约定开工

时间前 5 个工作日应向后勤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准备以下资

料： 

1、施工合同或协议； 

2、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； 

3、施工组织设计：包括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保障措施、文明

施工和环境卫生整治措施、受施工影响的各种安全保护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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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施工人员花名册和身份证复印件、施工车辆行驶证、驾驶

员驾驶证、施工设备清单； 

5、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料。 

后勤管理处接到施工单位报批材料后 2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，

符合条件的办理施工许可证明，并协调保卫处办理施工人员、车

辆临时出入证。两证齐备后，方可进校园施工。 

  第五条 施工安全管理 

1、凡进校施工的单位，需接受保卫处的监督和管理。   

2、施工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治安管理，发生问题应及时向保卫

处报告，配合公安机关查处有关违法案件(事件)。 

3、施工单位要制定落实值班守护工地的安全防范措施。在施

工过程中严禁私自动用明火，确有需要应向保卫处申请，保卫人

员将对动火现场加强巡视。 

4、施工人员严禁违规使用电器和乱拉电线。 

5、施工单位遵守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，施工人员、车辆出

入校门要主动接受门卫检查，并办理登记手续。 

第六条 施工人员管理 

1、施工负责人要携带所有施工队员的身份证复印件、每人一

寸免冠正面近照一张、所有施工队员花名册，到保卫处为每人办

理临时出入证。 

2、施工单位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，施工

人员在院内施工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

度，严禁偷盗、打架斗殴、流氓滋事等违法行为发生，提高自防

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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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施工人员无特殊原因不得进入办公区、教学区和学生宿舍

楼，影响办公和教学。施工人员如确需居住在校园内，必须办理

暂住证，23 时 30分前必须返回居住地休息，严禁在校园内随意走

动，要自觉服从保安人员的管理。 

4、施工人员在校园内须举止文明，文明施工。 

第七条 施工车辆管理  

1、施工车辆进入校园经保卫处许可后方可进入校园。 

2、车辆进入校园按规定速度在指定路线行驶，文明开车，安

全礼让，禁止鸣号，确保师生员工安全。施工方并派出专人进行

管理，在校园路口及施工路段安放安全提示牌。 

3、施工车辆严格服从保卫处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原则上在学生

上、下课时间禁止行驶，保证师生人身安全。 

4、施工车辆进入校园注意行人，沙、石、土不得散落校园，

影响校园环境卫生。应及时清扫路面抛洒物，保障校园环境，不

得破坏校园道路及两侧花草树木。 

第八条 施工水电管理 

1、施工单位根据需要向后勤管理处申请临时水电接口，经许

可后方可进行临时水电线路铺设。 

2、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规范在施工区域内进行水电线路铺设，

严禁私拉乱接。并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水电设施，如有违反，校方

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从工程款中扣除相应费用作为处罚。 

3、工程验收后将根据水电实际使用量，按淮安市水电费收费

标准在结算时扣除。 

第九条 施工工地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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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施工现场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围挡，设立施工告示牌和明显

的警示标志，施工告示牌需明确项目概况、施工单位、项目经理

及联系方式、施工期限、作业时间等。不按规定围挡的，责令其

限期整改，不服从管理、屡教不改的，将根据实际情况扣除工程

款作为处罚。造成事故的，视其情节，追究直接责任人及有关负

责人的责任。 

2、严禁擅自挖沟、破路、断行、架空布线、拆除建筑设施等。

确有需要的，施工单位必须报后勤管理处同意并履行相关审批手

续后方可开工，施工结束后立即予以恢复。施工过程中接受相关

职能部门的检查和监督，以保证施工及交通安全。 

3、建筑材料需堆放在工地围挡内，整洁有序。校河两岸、东

西南北主干道和人流量较多、易发生事故的重要道路两侧严禁堆

物堆料。不服从管理、屡教不改的，学校将予以清理，并从工程

款扣除产生的清理费用。造成事故的，视其情节，追究直接责任

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责任。  

4、施工期间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扬尘、污水等，对因

管理不善，造成施工现场及道路肮脏的，责令其限期清理，逾期

不改的，学校将予以清理，将根据实际情况扣除工程款作为处罚。 

5、晚 22:00 至早 6:00，中午 12:30 至 14:00（夏时 14:30）

时间段全校范围不得进行有噪音的施工。教学区和办公区在上课

时及上班时不得进行有噪音的施工。 

6、工程竣工后，施工单位及时清理临时设施、剩余材料、工

程弃土及建筑垃圾，绿化地带不得掩埋、乱倒建筑垃圾，做到工

完场清。不按规定及时清理场地的，学校将组织清理，并从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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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金中扣除产生的相关费用。 

第三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根据管理职责的划分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分别制定相

应的制度，并抓好本管理规定的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施工过程的检查监

督。验收报告中需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对建筑垃圾清运、绿化保护、

安全管理、水电费结算等方面的意见。结算时扣除施工单位应支

付的罚款、水电等费用。 

第十二条 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自觉接受纪委监察部门

监督。若出现不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，

将追究其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3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31日印发 


